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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总工会，雄安新区总工会，省直机关工

会： 

为加强基层工会工作，夯实基层工会服务职工的物质基础，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

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2〕47号）。为做好小

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对象 

全年上缴工会经费低于 1万元（不含）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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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施时限 

支持政策暂定 2 年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 2024 年 12

月 31日止。 

三、规范经费返还操作流程 

建立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要依据《工会法》有关规定，按照

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%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。对未按照《工会

法》规定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的基层工会，不予返还工会经费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1.各级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,充分认识实施工会经费支持政

策的重要意义,准确把握支持政策调整的相关要求,严格按照全国

总工会和省总工会工作部署,加大政策宣传力度,细化和规范操作

流程,强化监督、指导与服务,确保工会经费支持政策落地见效。 

2.市（县）级工会要建立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收缴台

账，认真审核、统计汇总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收缴情况，

于 10月 25日前将符合条件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返还有

关信息上报至省总工会财务部。省总工会研究后一次性拨付全年

工会经费返还专项补助。 

3.市（县）级工会要及时主动返还小额缴费工会组织的工会

经费。对独立开设工会账户的，将工会经费返还至工会账户；未

开设工会账户，由单位行政代管并单独核算和管理工会经费的，

可返还至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原上缴经费的账户。 

4.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，按照《河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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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工会法〉办法》有关规定缴纳建会筹备金。上级工会收取的

建会筹备金按照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规范建会筹备金收

缴管理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1〕20 号）的规定管理。自批准筹建

单位成立工会组织当月起，上级工会在扣除工会组建相关支出后，

将属于新组建工会的留成经费在 2个月内返还到位。 

5.科学合理测算小额缴费工会组织返还工会经费情况，编列

专项补助预算。市（县）级工会根据经费收缴台账和 2022年上缴

工会经费低于 1万元（不含）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缴纳工会经费

情况进行统计汇总，据此编列 2023年度工会经费返还专项补助预

算。 

各市级工会填写《2022年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收缴情

况表》，于 2023年 2月 7日前，将上述报表加盖公章后报送省总

财务部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。 

联 系 人：谷卫彬，贾建岗。 

联系电话：0311-67569160，67569145。 

电子邮箱：hbszghjjg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2022年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收缴情况表 

     

河北省总工会办公室     

2023年 1月 18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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